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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 2015 年选拔“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” 

引进项目博士后的通知 
清人发【2015】65 号 

为更好实施“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”引进项目，提高博士后国际

化水平和培养质量，吸引更多国（境）外毕业的优秀博士来清华大学

开展博士后研究，根据国家人社部、全国博管会文件精神，清华大学

现开展“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”引进项目博士后的选拔工作，具体工

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者基本条件 

1．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。 

2．近年在国（境）外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

应届毕业生或毕业后直接在国外做博士后者。世界排名一般依据：当

年 QS 学科排名在前 100 名，或当年 QS 综合排名在前 100 名，或当年

泰晤氏报综合排名在前 100 名。 

3．已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。 

4．非英语国家的人员应具有良好的中文（或英文）听、说、读、

写能力。 

二、选拔程序 

1.本人填写《清华大学“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”引进项目申报表》

第一部分,12 月底前提交给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所在院、系（所）。 

2.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所在院、系（所）组织面试考核，填写

《清华大学“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”引进项目申报表》第二部分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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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给清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（简称“校博管办”）。 

3.校博管办组织专家评审，评审结果报清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委员

会审批。 

4.校博管办向入选者发放入选通知，入选者接到通知后，需半年

内提交进站材料并办理博士后进站手续，逾期视同放弃入选资格。 

三、在站管理 

入选引进项目人员按照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，执行清华大

学博士后管理有关规定。 

四、资助经费 

入选引进项目人员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万元人民币，资助期

限为两年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 月 13 日 


